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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位于三亚市吉阳区，用地面积约8012平方米（约12.02亩），紧邻落笔洞路及鹿城大道，可快速到达海南环岛高速，交通便捷，周边有三亚市体育

中心、华侨学校、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等公共服务设施。

PART 1 项目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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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星影像叠“三区三线”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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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上位规划情况

根据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“三区三线”划定成果，论证地块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，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。

PART 1 项目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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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证地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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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现行控规情况

PART 1 项目基本情况

《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编及整合）》

在现行控规中，论证地块用地性质为其他商务用地(用地

代码：B29)，用地面积约8012平方米（约12.02亩），容积率

≤2.8，建筑密度≤35%，建筑限高≤80米，绿地率≥25%。

现行控规用地布局规划图（局部）

地块编码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限高 绿地率

YBLXD04-06-07 B29 其他商务用地 约12.02亩 ≤2.8 ≤35% ≤80米 ≥2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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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 地块现状及周边建设情况

论证地块现状为三亚富斯实业有限公司，内部均为低层建筑。地块南侧紧邻鹿城大道，西侧同为三亚富斯实业有限公司的一部分，东侧落笔洞路沿街为

一些一层商铺、东北侧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。

PART 1 项目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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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2

2.1 相关法律法规和依据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年修正）；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 年修订）；

（3）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（建规〔2005〕146号）；

（4）《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7号） ；

（5）《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》（建规〔2012〕22号）；

（6）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 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234号） ；

（7） 《海南省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；

（8） 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；

（9）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琼自然资规〔2022〕3号）；

（10）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；

（11）《三亚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建筑分册）》；

（12）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；

（13）《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编及整合）》；

（14）国家、省、市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。

修改必要性和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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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2

2.2 规划修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

（1）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

第二十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修改: 

（一）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，确需修改的；

（二）国家和省重大水利、交通、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的； 

（三）村民、村民小组、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修改建议，组织编制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修改的；

（四）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；

（五）因公共利益、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；

（六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    修改涉及强制性内容的，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；不涉及强制性内容的，报批程序由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确定。国家另有规定的，

从其规定。

（2）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琼自然资规〔2022〕3号）

第六条 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为重大调整：

（一）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；

（二）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，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设规模指标腾挪的；

（三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的，以及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（含用地性质比例）；

（四）规划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、建筑限高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；

（五）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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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2

2.2 规划修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

（3）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盘活存量商服用地和商办用房的意见》（琼自然资函〔2025〕215号）

二、支持商服用地转型开发。

（一）支持转型用于发展旅游业、现代服务业、高新技术产业等海南自贸港鼓励发展的产业，丰富业态类型，市县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可以相应简化规

划调整和土地用途改变手续。对商业服务业用地中的各用途相互转换，以及商业服务业用地兼容文化、教育、体育、医疗卫生（应符合相关规范的邻避要

求）、社会福利等服务设施的，可结合城市功能需要和土地权利人意愿，在符合规划商业用途和相关技术规范的前提下，合理确定转换用途或兼容比例，无

需调整详细规划，直接更新地块详细规划条件；

（二）依规依程序调整为安居房、租赁住房用地；

（三）经评估论证确需攽变宗地用途为市场化商品住宅的，可以参照 104 号文采取“收回—调规—供应”的方式办理规划和供地手续，原土地使用权人

可依法参与土地竞买。

本次规划修改符合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第二十条（五）修改条件，依据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

管理办法(试行)》第六条（三）属于重大调整。

为保障本地居民和引进人才住房需求，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，本次规划调整论证地块拟建设安居房，是健全

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、满足本地居民和引进人才住房需求的现实需要，具备调整的必要性。

修改必要性和依据


